关于注销新丰县价格协会的函

新丰县民政局：

你局发给新丰县价格协会《整改通知书》（[2017]第51号）收悉，新丰县价格协会是由新丰县物价局于2011年11月10日申请登记的社会团体，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号为：粤韶新社证字第叁拾玖号，因2014年12月机构改革撤消新丰县物价局并入新丰县发展和改革局，原价格协会常务理事会成员有的调离单位和已退休，所以原价格协会申请的所需的协会章程，会议纪要等申请材料无法提交，也无法申请参加年检工作。考虑到价格协会常务理事会人员已退休，且价格协会从申请至今未发挥到好的作用。我局现申请注销新丰县价格协会的社会团体登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丰县发展和改革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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